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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区中新知识城2022至2025年河湖维护管理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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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三年。（各河湖维护管理的期限以实际发生时间为准）
	人民币106280240.22元



一、服务范围、内容及要求
（一）任何与采购人需求的偏差都必须列入《与采购人需求差异表》中。
（二）投标人应仔细研究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如发现文件有缺漏或不一致或有不同的理解时，应及时提请采购人补充和澄清，否则按采购人的实际要求和理解执行。
（三）本项目采购人需求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全部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应符合招标时已颁布的现行中国国家或国家认可的（部颁、行业）标准和国内外标准化组织以及等效或更优的其他国家的权威性标准和规范的有关条文。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三年（各河湖维护管理的期限以实际发生时间为准）。
2.进场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
3.付款方式
服务费按季度周期支付、按实结算。
1）服务费用根据季度周期的实际情况、当季度周期的日常监督检查扣款情况和季度考核结果，按季度周期分期支付。
2）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交等额有效的国家完税服务类发票和相关请款资料，采购人收到齐备请款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请款审批流程并提交资料至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完成提交手续后可视为完成支付工作。
3）最后一期服务费用待中标人完成工作移交后方可办理支付。
4.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方案作适当修改。
5.履约保证金：
5.1. 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支付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额为合同总价的3%。合同期满后中标人没有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30个工作日内退回。
5.2.履约保证金用于补偿采购人因中标人不能完成其合同义务而蒙受的损失。凡因中标人责任，使采购人解除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向中标人退还。
5.3.履约保证金以采购人认可的方式（符合财政支付要求的保函）提交。

三、项目概况
中新广州知识城片区河湖包括九龙湖、凤凰湖、平岗河、凤凰河、金坑河、狮岭涌、塘面村河、荔枝坑涌、九龙湖与平岗河连通河道、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北部片区水系连通河道等。
九龙湖、凤凰湖、平岗河、凤凰河、金坑河是黄埔区的重要河湖，具体情况如下：
1、九龙湖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中部，湖区占地总面积约129.8万㎡，其中湖面面积约74.5万㎡，湖内绿化面积约50万㎡，水岸线长约4200m，水闸一座。湖区建有沥青环湖路、透水混凝土道路、硬质铺装广场及园路、塑木平台等设施。
2、凤凰湖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南起步区流沙河中游，湖区占地总面积约32万㎡，其中湖面面积约15万㎡，湖内绿化面积约14万㎡，水岸线长约2500m，水闸一座。湖区建有透水混凝土道路、塑木平台、景观桥、观景亭、木栈道等设施。
3、凤凰河已整治河段长6.8km，河涌绿化面积约67万㎡，河涌范围内建有碧道、滚水堰、跨河桥梁、园路、1座驿站、观景亭、木栈道等设施。
4、流沙河已整治河段长3.67km，绿化面积约18万㎡，河涌范围内建有碧道、滚水堰、园路、观景亭、木栈道等设施。
5、平岗河已整治河段长7.3km，河涌绿化面积约40万㎡，河涌范围内建有碧道、滚水堰、跨河桥梁、园路、2座驿站、观景亭、木栈道等设施。
6、金坑河已整治河长约10km，绿化面积约26万㎡，河涌范围内建有碧道、滚水堰等设施。
目前已完成整治的河湖已投入运行，在建的河湖项目也有序推进验收移交中，为做好中新知识城片区河湖绿化养护、环境保洁、安保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需实施黄埔区中新知识城2022至2025年河湖维护管理服务项目，对河湖进行维护管理。。
目前已完成整治的河湖已投入运行，在建的河湖项目也有序推进验收移交中，为做好中新知识城片区河湖绿化养护、环境保洁、水闸养护、安保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需实施黄埔区中新知识城2022至2025年河湖维护管理服务项目，对河湖进行维护管理。
四、项目管理要求
中新广州知识城片区河湖是中新广州知识城的重要景观节点，因此，对河湖绿化养护、环境保洁、水闸养护、安保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很高，具体如下：
（1） 绿化管养。
1.堤岸绿化、绿地养护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 的要求，全部河湖范围绿化实行二级以上养护标准，其中部分重要河湖和景观节点实行一级养护标准；
2.水生植物管养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 的要求，全部河湖范围水生植物实行二级养护标准。。
（二）环境保洁。
1.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河湖范围内人行道、广场硬地、栈道等保洁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
2.按照《广州市黄埔区公共厕所硬件配套和保洁质量整治督导工作方案》（简称“厕所革命”）的要求，公厕保洁执行“十净、十无、四有、三无、两通、一明”标准。
3.根据《 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CJJ/T174-2013）的要求，水面保洁按一级标准执行。
（三）水闸养护。凤凰湖水闸、九龙湖水闸以及其他河涌水闸按照《水闸操作规程》、《水闸和泵站运行养护采购项目养护质量监督检查表》的要求进行管养。
（四）安保管理。九龙湖、凤凰湖、平岗河1号驿站、平岗河2号驿站、凤凰河风筝广场驿站安保工作实行24小三班倒值班制度，维持河湖管理秩序，处置现场应急突发事件。
五、项目内容
（一）绿化养护。
1.堤岸绿化（绿地）养护
（1）主要内容为：河湖绿化的日常养护，绿化面积约367㎡，参与绿化养护工作的人数不少于367人/天。
（2）各河段节点具体要求为：凤凰湖、九龙湖、平岗河1号驿站、平岗河2号驿站、凤凰河风筝广场驿站、金坑河（泗水桥至石牌桥）、金坑河（迳头桥至九楼桥）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 的要求，实行一级养护标准；其余河段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 的要求，实行二级养护标准。
（二）环境保洁。
主要内容为：人行道及硬地保洁、水面保洁、卫生间保洁等，其中：
1.环境保洁包括人行道、硬地环境卫生保洁，面积约870000㎡；
2.水面保洁为人工湖及重要景观节点范围水面保洁，总长12412m；
3.公共卫生间保洁：公共卫生间7座，配备7名专职保洁人员实时保洁；公共厕所“七小件”主要包括厕纸、洗手液、挂物钩、搁物架、侧位扶手、烘手机和面镜。化粪池7座，体积为2m³/座，根据人流情况，平岗河、凤凰河卫生间化粪池每半年清运一次，凤凰河、九龙湖卫生间化粪池每季度清运一次。
（三）水闸养护。
主要内容为：负责水闸日常调度运行以及协助应急事件处理等工作，共21名值班人员，其中：
1.九龙湖水闸1座，值班人员2名；
2.凤凰湖水闸1座，值班人员2名；
3.其他河涌水闸均为景观蓄水用途，且水闸距离较近，采用组合值守的方式，值班人员共17名。分别为：凤凰河生态示范段水闸1座，值班人员1名；知识城北部片区水闸8座，值班人员4名；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水闸1座，值班人员1名；狮岭涌水闸6座，值班人员3名；知识城塘面村河水闸8座，值班人员4名；知识城荔枝坑涌水闸1座，值班人员1名；九龙新城南侧排涝景观河水闸7座，值班人员3名。
1. 安保管理。
主要内容为：维持湖区及驿站周边管理秩序及置现场应急突发事件（如：制止破坏设施、劝离戏水或垂钓人员、设施损坏后及时采取临时措施等），共设置安保人员41名，巡逻电瓶车7辆，分别为：
1.安保人员：
（1）凤凰湖正门广场出入口安保人员3名，监控室安保人员3名，湖区巡逻安保人员6名；
（2）九龙湖正门广场出入口安保人员3名，监控室安保人员3名，机动巡逻安保人员6名，应急机动人员2名；
（3）平岗河驿站出入口安保人员6名（1#驿站3名，2#驿站3名），驿站周边（1500米范围）巡逻安保人员3名；
（4）凤凰河驿站出入口安保人员3名，驿站周边（1500米范围）巡逻安保人员3名。
2.巡逻电瓶车：凤凰湖2辆，九龙湖2辆，平岗河2辆，凤凰河1辆。
六、服务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对知识城建设及打造广州东部山水新城具有重要意义，维护管理服务要求全方位、高标准、高质量、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2.本项目配备的人员总要求为：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工程师12人。其中，2022年配备的人员不少于：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工程师2人；2023年配备的人员不少于：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工程师4人；2024年配备的人员不少于：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工程师10人；2025年配备的人员不少于：项目负责人1人，专业工程师12人；中标人对所属聘用人员必须按《劳动法》办理各种用工手续，需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派驻本项目的人员购买社会保险，并报采购人备案。中标人负责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确定组织架构人员录用等。
3.中标人第一年需为本项目拟投入设备，包括不限于洒水车18辆，巡查车13辆，高空修剪车8辆，工程车13辆，打药机25台，油锯25台，高枝剪37把，绿篱机25台，四轮割草机37台，高压洗地机13台，草坪梳草机8台，切边机8台。第二年及第三年的设备，投标人需承诺根据项目实际要求提供对应数量的设备。
..............


（二）安保及巡查工作

（三）政务、商务、市民接待服务
七、日常监督检查和季度考核
为加强黄埔区中新知识城2022至2025年河湖维护管理服务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对维护管理服务全过程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促进维护管理服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达到河湖绿化养护、环境保洁、水闸养护、安保管理等方面的目的，采购人将制定和落实相应的监督管理考核办法。监督管理考核办法包括对绿化管养、环境保洁等方面的监督考核，严格执行扣分扣款考核制度，确保项目发挥最大的工程、社会效益。
（一）日常监督检查
采购人负责对中标人日常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问题（见附表），采购人有权进行直接扣款，扣款金额在当季度付款时予以扣减。中标人如对扣款有异议的，在收到扣款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解释，逾期未提交视为无异议。采购人根据中标人的书面解释进行复核，如书面解释证据不合理、理由不充分的，则视书面解释无效，维持扣款决定；如书面解释证据合理、理由充分的，方可撤销扣款决定。
附表：日常抽检扣款表
	序号
	存在问题
	扣款标准
	扣款
	备注

	1
	因维护不到位被媒体曝光、刊登。
	20000元/次
	
	

	2
	因维护不到位被上级点名批评（包括书面、微信、电话、粤政易等形式通知)。
	30000元/次
	
	

	3
	因维护不到位被群众举报、12345投诉、网格投诉。
	5000元/次
	
	

	4
	未按甲方要求时间完成应急任务。
	50000元/次
	
	

	5
	未按甲方要求时间上报资料，以甲方书面、微信、短信、粤政易等方式通知为准。
	10000元/次
	
	

	6
	整改报告未按甲方要求时间提交或一次整改未达到甲方要求，以甲方发出整改督办函为准。
	20000元/次
	
	

	7
	发出整改督办函后整改仍未达到甲方要求或拒绝整改。
	30000元/次
	
	

	8
	整改两次后仍未达到甲方要求，绿化问题按100元/㎡扣除服务费，保洁问题按50元/㎡扣除服务费
	按实际数量扣款
	
	

	9
	绿化被非法侵占、破坏，在甲方发现前未报告并未制止处理。
	20000元/次
	
	

	10
	拖欠工人工资以致发生工人停工、集聚围堵等过激行动或者拖欠工人工资被工人投诉属实。
	40000元/次
	
	

	11
	经甲方检查发现未按国家、省、市、区文件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相关措施。
	10000元/次
	
	

	12
	每次现场检查发现未按合同要求安排足够人员进行绿化修剪、除草、施肥、淋水等养护和保洁工作，按每缺1人。
	1000元/人.次
	
	

	13
	收到会议通知后，未按甲方要求时间到达会议现场。
	1000元/次
	
	

	14
	收到会议通知后，拒绝参加会议。
	10000元/次
	
	

	15
	未按合同要求投入相应数量的设备。
	按设备实际价格的双倍扣款
	
	

	16
	未按甲方要求上报水利设施损坏、水质异常等现象
	10000元/次
	
	

	17
	未按甲方要求上报河道管理范围违法行为
	15000元/次
	
	

	18
	未按甲方要求对涉河建设项目进行监管
	15000元/次
	
	

	19
	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安保管理服务工作
	15000元/次
	
	

	20
	未按合同要求做好河湖水闸安全运行工作
	15000元/次
	
	

	21
	普通树木死亡或缺株（名贵树木死亡或缺株按该树木实际价格双倍进行扣款）。
	800元/棵
	
	

	22
	树木有折损枝、过密枝、枯枝、病虫枝，树身有萌蘖的，树木叶片枯黄（落叶树种生理落叶期除外）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300元/棵
	
	

	23
	乔木树穴没有松土、除杂草。
	200元/棵
	
	

	24
	未经甲方同意对树木重度修剪而影响景观效果的。
	200元/棵
	
	

	25
	乔木倾斜、倒伏未按甲方要求扶正或支撑。
	200元/棵
	
	

	26
	树枝因养护不到位危及行人通行安全。
	200元/棵
	
	

	27
	乔木每年冬季未按甲方要求涂白。
	100元/棵
	
	

	28
	灌木绿篱（球型和片植）死亡或缺株
	300元/棵（丛）
	
	

	29
	灌木绿篱叶片枯黄（落叶树种生理落叶期除外）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150元/棵（丛）
	
	

	30
	灌木绿篱树穴没有松土、除杂草。
	100元/棵（丛）
	
	

	31
	灌木绿篱未按甲方要求修剪。
	100元/棵（丛）
	
	

	32
	草坪裸露（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除外）
	100元/㎡
	
	

	33
	草皮叶色枯黄、长势不良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50元/㎡
	
	

	34
	草地平均高度超过10厘米以上、澎蜞菊高度超过25厘米以上的或草皮生长至人行道的。
	50元/㎡
	
	

	35
	修剪下来的枝条、树干、残枝未清运。
	30元/㎡
	
	

	36
	灌木绿篱、草坪、水生植物等有杂草、枯枝败叶、垃圾杂物、余泥、砖石、瓦渣等。
	50元/㎡
	
	

	37
	人行道以及园建道路有枯枝败叶、垃圾杂物、余泥、砖石、瓦渣等。
	50元/㎡
	
	

	38
	水生植物死亡或缺株。
	200元/㎡
	
	

	39
	水生植物叶色枯黄、长势不良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100元/㎡
	
	

	40
	水生植物未按要求进行修剪。
	75元/㎡
	
	

	甲方经办人（签名）确认：

日期：
	乙方经办人（签名）确认：

日期：



（二）季度考核
以季度为周期，以季度为周期，由采购人、上级领导或第三方组成考核小组对中标人负责的项目进行考核，采购人有权根据季度考核得分结果，扣减当季周期服务费用。具体如下：
1、考核得分90分以上的，不扣减当季度服务费用（0%）；
2、考核得分80分至90分（不含90分）的，扣减当季度服务费用10%；
3、考核得分70分至80分（不含80分）的，扣减当季度服务费用20%；
4、考核得分60分至70分（不含70分）的，扣减当季度服务费用50%；
5、考核得分60分（不含60分）以下的，全额扣除当季度服务费用。
附表：黄埔区中新知识城2022至2025年河湖维护管理季度考核评分
	河湖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人员
	
	考核成绩
	

	内 容
	考核内容
	考核扣分标准
	考核扣分
	实际得分

	乔木
（20分）
	树木死亡或缺株（自然灾害等意外死亡除外）。
	2分/棵
	
	

	
	树穴土壤板结或有杂草的。
	0.5分/棵
	
	

	
	树木有折损枝、过密枝、枯枝、病虫枝，树身有萌蘖的，树木叶片枯黄（落叶树种生理落叶期除外）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0.5分/棵
	
	

	
	未经甲方同意对树木重度修剪而影响景观效果的。
	0.5分/棵
	
	

	
	树木倾斜、倒伏或树木护树桩凌乱残缺。
	0.5分/棵
	
	

	
	树枝和灌木枝桠妨碍交通、遮挡交通标牌和交通灯。
	0.5分/棵
	
	

	
	树木有绑扎物、钉挂钩、悬挂钩的。
	0.5分/棵
	
	

	
	乔木每年冬季没按要求涂白的。
	0.5分/棵
	
	

	灌木绿篱（20分）
	灌木（球型和片植）死亡或缺株。
	1分/平方米
	
	

	
	灌木叶片枯黄（落叶树种生理落叶期除外）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0.5分/平方米
	
	

	
	树穴土壤板结或有杂草的。
	0.5分/丛
	
	

	
	灌木（球型和片植）倒伏，灌木有折损枝、过密枝、交叉枝、枯枝或造型灌木未修剪的。
	0.5分/平方米
	
	

	
	片植灌木绿地内有枯枝败叶，垃圾杂物，杂草的。

	1分/平方米
	
	

	
	水生植物长势不良，杂草丛生的。
	0.5分/平方米
	
	

	草坪、水生植物
（30分）
	叶色枯黄、长势不良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0.5分/平方米
	
	

	
	草坪裸露（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除外）。
	1分/平方米
	
	

	
	草坪上有枯枝败叶、垃圾杂物、杂草的。
	0.5分/平方米
	
	

	
	草地平均高度超过10公分以上、澎蜞菊高度超过25厘米；草皮生长至人行道、步阶、汀步等。
	0.5分/平方米
	
	

	
	地被裸露、死亡或损坏须及时补种。
	0.5分/平方米
	
	

	
	水生植物死亡或缺株。
	1分/平方米
	
	

	
	水生植物叶色枯黄、长势不良或者出现萎蔫现象。
	0.5分/平方米
	
	

	
	水生植物未按要求进行修剪。
	0.5分/平方米
	
	

	清洁卫生（30分）
	修剪下来的枝条树干残枝未清运。
	2分/宗
	
	

	
	修剪下来的枝条树干残枝、清扫的枯枝烂叶等垃圾禁止就地焚烧。
	2分/宗
	
	

	
	灌木绿篱、草坪、人行道、园建道路等有垃圾、积水、余泥、砖石、瓦渣等杂物。
	2分/宗
	
	



八、项目工程量（年度）
1、流沙河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一
	绿化养护
	
	
	

	1
	流沙河
	m2
	188607.13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二级标准执行 。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人行道保洁
	m2
	26536.25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2、金坑河（金坑水库至大坦村段）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一
	绿化养护
	
	
	

	1
	泗水桥至石牌桥（一级）
	m2
	3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5年1月19日起计。

	2
	迳头桥至九楼桥（一级）
	m2
	36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5年1月19日起计。

	3
	其他河段（二级）
	m2
	201808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二级标准执行。自2025年1月19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人行道保洁
	m2
	80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5年1月19日起计。

	2
	水生植物养护
	m2
	78023
	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标准，实行二级标准。自2025年1月19日起计。



3、平岗河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一
	绿化养护
	
	
	

	1
	驿站碧水潭节点（一级）
	m2
	163661.9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其他河段（二级）
	m2
	245910.09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二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硬地保洁
	m2
	72072.82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水体养护
	m
	3343
	驿站周边（四号景观桥至三号滚水堰）水面保洁，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3
	水生植物养护
	m2
	13110.03
	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标准，实行二级标准。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4
	化粪池粪便收集外运
	t
	8
	化粪池2座，每座体积为2立方米，每半年清运一次。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5
	公共卫生间保洁
	座·天
	730
	公共卫生间2座保洁，每天专人清洁。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6
	公共卫生间7小件配备
	座·年
	2
	包括厕纸、洗手液、挂物钩、搁物架、侧位扶手、烘手机和面镜。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三
	安全管理
	
	
	

	1
	驿站出入口安保人员
	人·月
	72
	驿站出入口配置6人，驿站周边巡逻3人，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驿站周边巡逻人员
	人·月
	36
	

	3
	巡逻电瓶车
	辆
	2
	负责2个驿站周边（1.5公里）范围巡查                                                                                                                                                                             

	四
	水电消耗
	
	
	

	1
	用水消耗
	t
	14600
	用于厕所保洁以及洗手用水，按时结算。

	2
	用电消耗
	kw.h
	103371.65
	用于驿站空调、排气扇、荧光灯、应急灯、园路灯等用电，按时结算。



4、凤凰河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一
	绿化养护
	
	
	

	1
	风筝广场节点（一级）
	m2
	65811.09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其他河段（二级）
	m2
	617482.43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二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硬地保洁
	m2
	94818.41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水体养护
	m
	1469
	驿站周边（一号景观桥至三号景观桥）水面保洁，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3
	水生植物养护
	m2
	868.19
	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标准，实行二级标准。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4
	化粪池粪便收集外运
	t
	8
	化粪池2座，每座体积为2立方米，每半年清运一次，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5
	公共卫生间保洁
	座·天
	730
	公共卫生间2座保洁，每天专人清洁，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6
	公共卫生间7小件配备
	座·年
	2
	包括厕纸、洗手液、挂物钩、搁物架、侧位扶手、烘手机和面镜。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三
	安全管理
	
	
	

	1
	驿站出入口安保人员
	人·月
	36
	驿站出入口配置3人，驿站周边巡逻3人，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3月1日起计。

	2
	驿站周边巡逻人员
	人·月
	36
	

	3
	巡逻电瓶车
	辆
	1
	负责1个驿站周边（1.5公里）范围巡查

	四
	水电消耗
	
	
	

	1
	用水消耗
	t
	7300
	用于厕所保洁以及洗手用水，按时结算。

	2
	电力消耗
	kw.h
	29200
	用于驿站空调、排气扇、荧光灯、应急灯、园路灯等用电，按时结算。



5、知识城北部流域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要内容

	一
	绿化养护
	
	
	

	1
	知识城凤凰河生态示范段项目
	m2
	8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北部片区水系连通项目
	m2
	14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7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北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
	m2
	20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4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中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
	m2
	25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5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南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
	m2
	22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知识城北部片区水系连通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84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7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43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7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北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49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4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中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77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5
	知识城凤凰河流域南部支流综合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79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1日起计。

	三
	水闸养护
	
	
	

	1
	知识城凤凰河生态示范段项目水闸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1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北部片区水系连通项目水闸1-8（8座）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4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2年7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项目水闸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1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2年7月1日起计。



6、知识城南部流域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要内容

	一
	绿化养护
	
	
	

	1
	知识城狮岭涌整治项目
	m2
	205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3年1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塘面村河整治项目
	m2
	100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3年1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荔枝坑涌整治项目
	m2
	39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11月1日起计。

	4
	知识城九龙新城南侧排涝景观河项目
	m2
	167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3年5月1日起计。

	5
	知识城九龙湖与平岗河连通河道项目
	m2
	200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4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知识城狮岭涌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81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3年1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塘面村河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38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荔枝坑涌整治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13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11月1日起计。

	4
	知识城九龙新城南侧排涝景观河项目（人行道保洁）
	m2
	21000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3年5月1日起计。

	三
	水闸养护
	
	
	

	1
	知识城狮岭涌整治工程水闸1-6（6座）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3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3年1月1日起计。

	2
	知识城塘面村河整治工程水闸1-8（8座）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4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3
	知识城荔枝坑涌整治工程水闸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1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2年11月1日起计。

	4
	知识城九龙新城南侧排涝景观河工程水闸1-7（7座）
	项
	1
	负责水闸日常养护，人工3人，物料费包含电费和黄油，自2023年5月1日起计。



7、九龙湖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要内容

	一
	绿化养护（一级）
	m2
	490618.80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硬地保洁
	m2
	64916.03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2
	水体养护
	m
	4200
	环湖4.2km水面保洁，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3
	公共卫生间保洁
	座·天
	365
	公共卫生间2座保洁，每天专人清洁，按照广东省城乡环境卫生作业综合定额(2019)中一类专人管理核定。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4
	公共卫生间7小件配备
	座·年
	2
	包括厕纸、洗手液、挂物钩、搁物架、侧位扶手、烘手机和面镜。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5
	化粪池粪池收集外运
	t
	16
	化粪池2座，每座体积为2立方米，每季度清运一次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三
	安全管理
	
	
	

	1
	正门广场出入口安保人员
	人·月
	36
	3名安保人员，人员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2
	湖区巡逻人员
	人·月
	72
	6名安保人员，2人为一班，人员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3
	监控室值班人员
	人·月
	36
	3名值班人员，人员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4
	机动应急人员
	人·月
	24
	2名安保人员，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和突发事件，结合湖区迎检接待需要，增强巡查人员力量。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5
	巡逻电瓶车
	辆
	2
	负责整个湖区范围巡查，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四
	水闸养护
	
	
	

	1
	水闸运行管理员
	人·年
	24
	2名值班人员，负责水闸运行管理，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2
	机油消耗
	kg
	20
	用于润滑，按实结算，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3
	电力消耗
	kw.h
	2000
	按实结算，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4
	黄油消耗
	kg
	20
	螺杆润滑，按实结算，自2024年1月25日起计。




8、凤凰湖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要内容

	一
	绿化养护
	
	
	

	1
	绿地养护（一级）
	m2
	143196.92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硬地保洁
	m2
	23445.61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 号）的要求，按道路三级标准执行。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2
	水生植物养护
	m2
	8414
	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标准，实行二级标准。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3
	水体养护
	m
	2500
	环湖2.5km水面保洁，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4
	公共卫生间保洁
	座·天
	365
	公共卫生间1座保洁，每天专人清洁，按照广东省城乡环境卫生作业综合定额(2019)中一类专人管理核定。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5
	公共卫生间七小件配备
	座·年
	1
	包括厕纸、洗手液、挂物钩、搁物架、侧位扶手、烘手机和面镜。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6
	栏杆扶手保洁
	km
	23.47
	栏杆扶手保洁，每月清洁1次，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7
	化粪池粪便收集外运
	t
	8
	化粪池1座，每座体积为2立方米，每季度清运一次，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三
	安全管理
	
	
	

	1
	正门广场出入口安保人员
	人·月
	36
	正门广场出入口3名、监控安保3名、机动巡逻6名，人员实行24小时三班倒值班制度。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2
	监控值班人员
	人·月
	36
	

	3
	湖区巡逻人员
	人·月
	72
	

	4
	巡逻电瓶车
	辆
	2
	负责整个湖区范围巡查，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四
	水闸养护
	
	
	

	1
	水闸值班员
	人·月
	24
	2人，负责水闸运行管理，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2
	柴油消耗
	kg
	500
	用于发电机，按实结算

	3
	机油消耗
	kg
	21
	用于设备润滑，按实结算

	4
	电力消耗
	km.h
	443430
	水闸用电，按实结算

	五
	综合运营费
	
	
	

	1
	综合管理主管
	人·月
	12
	园区管理主管1人（要求提供水利工程师证件），整个项目共用，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2
	综合管理人员
	人·月
	24
	园区管理员2人，整个项目共用，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3
	园区解说员
	人·月
	12
	园区解说员1人（中英双语），整个项目共用，自2024年6月3日起计。



9、挡丫窿人工湖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要内容

	一
	绿化养护
	m2
	20755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要求，按绿地养护一级标准执行。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二
	环境保洁
	
	
	

	1
	硬地保洁
	m2
	5180.9
	参照《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T269-2005)标准，实行二级标准。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2
	水体养护
	m
	900
	环湖900m水面保洁，参照《广州市城市绿地常规养护工程年度费用估算指标（2019）》水体一级标准。自2022年6月1日起计。



九、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投标总价的方式进行报价，投标人在报价明细表中报价时，不得超过采购人需求第八点项目工程量（年度）中的综合单价最高限价，若投标人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综合单价最高限价，则投标无效。
